关于开展电信设备进网许可2007年度检查的通知

各获得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的生产企业：

根据《电信设备进网管理办法》(信息产业部令第11号)和《电信设备证后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山东省通信管理局近期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2007年度电信设备进网许可年度检查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检单位应报送的材料
1、电信设备进网许可年度检查表2份（附件1）；

2、2007年度企业自查报告；

3、电信设备进网许可备案表2份（附件2）；

4、申请单位及生产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5、企业情况介绍；

6、售后服务措施。
二、年检要求

（一）年检是国家对电信设备生产企业和进网电信设备进行市场监管的重要措施。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按规定时限报送年检资料，积极配合做好年检工作。

    （二）各单位接到本通知后，应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认真学习《电信设备进网管理办法》和《电信设备证后监督管理办法》，安排专人对本单位进网电信设备的年度生产、销售情况，质保体系及其运行情况，售后服务措施及其执行情况，用户投诉的处理情况等进行自查，并上报自查情况。

    (三)各单位自检材料应于4月15日前报送山东省通信管理局。

地址：济南市明湖路96号      邮政编码：250011
电话：0531—86080605         

青岛、日照、威海三市电信设备生产企业的年检材料报送青岛市通信管理局。

地址：青岛市延安三路139号      邮编：266071

电话：0532—83891996，83891813         

电信进网设备管理的相关文件，可登录山东省通信管理局网站（www.sdca.gov.cn）查询。

附件1.电信设备进网许可年度检查表

2.电信设备进网许可备案表

附件1    电 信 设 备 进 网 许 可 备 案 表
申请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
	 

	通信地址
	 
	邮政
编码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人
	 

	公司网页
	 
	E-mail
	 

	申请单位
性    质
	□中外合资    □外商独资    □股份制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其他

	申请单位
类    型
	□设计/生产/销售    □生产/销售    □设计/销售
□销售    □其他

	生产企业
	 

	通信地址
	 
	邮政
编码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人
	 

	生产企业
性    质
	□中外合资    □外商独资    □股份制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境外企业    □其他

	请提供以下材料：
1、申请单位及生产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2、企业情况介绍
3、售后服务措施
4、其它
 

 

 

 


注：1、此表中“申请单位”指进网许可证中的“申请单位”，即获证企业。
    2、此表一式两份，一份提交通信管理局，一份由申请单位留存。

附件2
电 信 设 备 进 网 许 可 年 度 检 查 表
	申请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传真
	 

	生产企业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传真
	 

	获 得 进 网 许 可 证 的 电 信 设 备 情 况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产地
	许可证编号
	获证时间
	标志使用
数量（枚）
	本年度产量（台/套）
	生产状况
(在产/停产)
	备注

	 
	 
	 
	 
	 
	 
	 
	 
	 
	 

	 
	 
	 
	 
	 
	 
	 
	 
	 
	 

	 
	 
	 
	 
	 
	 
	 
	 
	 
	 

	 
	 
	 
	 
	 
	 
	 
	 
	 
	 

	 
	 
	 
	 
	 
	 
	 
	 
	 
	 

	 
	 
	 
	 
	 
	 
	 
	 
	 
	 

	 
	 
	 
	 
	 
	 
	 
	 
	 
	 

	 
	 
	 
	 
	 
	 
	 
	 
	 
	 

	通信管理局年度检查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注：1、此表中“申请单位”指进网许可证中的“申请单位”，即获证企业。
2、此表一式两份，经通信管理局签署年度检查意见后，一份返回申请单位，一份由通信管理局留存。
